
清華簡《金縢》與周公居東的真相

劉國忠

　　《尚書》中的《金縢》篇是有關周初歷史的一篇重要文獻，千百年來學者們曾做過

衆多的討論，特别是裏面所涉及的“周公居東”問題，可以説已經成爲了學術史上的一

件公案，一直到現在，“周公居東”的真相仍是學術界熱衷討論的一個話題。 〔１〕

有關周公居東的問題主要與《金縢》中的這段文字密切相關：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

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２〕

對於這段文字，學者們一直聚訟不休，討論的焦點在於對“辟”、“居東”以及“罪

人”等幾個詞語的理解上。 有的學者把“辟”讀爲“法”，意爲懲治；有的學者讀“辟”爲

“避”，意爲避位，觀點截然不同。 “居東”，有的學者解爲周公東征，也有學者認爲是周

公待罪於東。 而對於“罪人”，有學者解釋爲是管、蔡及武庚等人，也有人理解爲是周

公屬黨。 這些不同的理解闡釋，加上另外出現的 “周公奔楚”説，形成了 “周公東征

説”、“周公待罪於東”説以及“周公奔楚説”等三派迥然有異的觀點，而這三派觀點下

〔１〕

〔２〕

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以來，有關這一問題的討論成果仍然甚多，如趙光賢《説〈尚書·金縢〉篇》（收入《古史
考辨》第５６—６８頁，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７年）、趙儷生《説〈鴟鴞〉兼及〈金縢〉》（載 《齊魯學刊》

１９９２年第１期，第３２—３５頁）；李民《説〈金縢〉》（載《王玉哲先生八十壽辰紀念文集》第２１—３６頁，南
開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４年）、楊朝明《也説〈金縢〉》（原載於《慶祝楊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論文集》，河北教
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收入楊朝明《儒家文獻與早期儒學研究》，第４０—５７頁，齊魯書社２００２年）、夏含夷
《周公居東新説———兼論〈召誥〉、〈君奭〉著作背景和意旨》（原載《第二次西周史學討論會論文集》，陝
西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３年，後收入《古史異觀》，第３０６—３１９頁，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年）、張建軍
《〈詩經〉與周文化考論》（第９５—１２４頁，齊魯書社２００４年）第四章 《“周公東征，四國是遒”———〈思
齊〉、〈破斧〉與周公攝政及東征史事考論》。

見《十三經注疏》影印本第１９７頁，中華書局１９８７年。



面細分起來又可分出若干種不同的説法，根據我們不完全的統計，總共大概有１６種

之多。 以下根據我們所掌握的材料，把這三派觀點以及對周公居東的各種説法分别

加以叙述，然後再結合清華簡的内容加以討論，不當之處，請專家學者批評指正。

一、周公東征諸説

把周公居東理解爲周公東征，是這一討論中很有代表性的一種説法，但細分起

來，各家的理解也各不相同。

對於《金縢》這段話的含義，僞孔傳的注解認爲：“辟，法也……言我不以法法三

叔，則我無以成周道告我先王 ”； “周公既告二公，遂東征之。 二年之中，罪人斯

得。” 〔１〕僞孔傳將“辟”釋爲“法”，這一解釋是以《説文》的理解爲基礎，《説文》卷九

“辟”部“■”云：“■，法也。 《周書》曰：我之不■。”按照僞孔傳的這一説法，周公對於

東征態度十分堅決，並果斷出兵平定叛亂，平息了這次危機。 這可以説是有關“周公

居東”的第一種説法。

《史記·魯周公世家》雖然也把周公居東理解爲周公東征，但是對於“辟”字卻給

予了另外一種解釋，書中言：“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

王……於是卒相成王……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

伐……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寧淮夷東土。 二年而畢定。”司馬遷在這裏把

“辟”讀爲避，“弗辟而攝行政者”，意即不避“將不利於孺子”之嫌而攝政。 周公之所以

這麼做，是擔心天下將會叛周，陷入分崩離析的狀況，將對不起周的先王。 這一解釋

雖然與僞孔傳不同，但是也是表明周公對管、蔡流言與武庚叛亂，採取了積極的對策。

所以僞孔傳與《魯周公世家》對於“辟”字的解釋雖各不相同，但都認爲“周公居東”是

指周公東征。 這是有關“周公居東”的第二種説法。

第三種説法以章太炎爲代表，章氏亦將“辟”訓爲“法”，但認爲周公的目的是要懲

治流言。 在《説〈金縢〉篇成王疑周公事》中章氏言：“《金縢》稱：周公乃告二公曰：‘我

之不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蓋欲推流言所起也。 《大誥》稱 ‘今蠢’，稱 ‘朕誕以爾東

征’，則三監之叛已聞，乃率諸侯征之也。 其事不過在數月間，無闊遠至數歲理。” 〔２〕

·２３·

出土文獻（第一輯）

〔１〕

〔２〕

見四部要籍注疏叢刊《尚書》第６２頁，中華書局１９９８年。

章太炎《尚書續説》之“説《金縢》篇成王疑周公事”條，《章太炎全集》（五），第２８—３０頁，上海人民出版
社１９８５年。



他認爲“流言之來，誠未可判爲管、蔡，乃若殷人縱間，自可推度知之。 案《逸周書·

序》‘武王既没，成王元年，周公忌商之孽，訓敬命，作《成開》’……是則流言未來，已知

商將爲變。 ‘辟’謂行法于商之造言者，非定行法於管、蔡也”。

曾運乾《尚書正讀》則提出了另一種解釋，他把“辟”字釋爲“君”，認爲即是攝政之

義，其意是“周公言我不攝政，將無以告我先王也”，曾氏認爲“史公釋文未當，釋意則

是”。 〔１〕曾氏的這一理解可以看作是第四種説法。

這四種説法雖然對於“避”字的解釋不同，但都認爲周公居東是指周公東征，“罪

人”是指管叔、蔡叔、武庚等叛亂之人，並且都把“周公居東”與周公東征聯繫起來，其

核心内容正如《詩經·豳風·鴟鴞》的《正義》所概括的毛傳之説：“武王既崩，周公攝

政，管、蔡流言以毀周公，又導武庚與淮夷叛而作亂，將危周室。 周公東征而滅之，以

救周室之亂也。” 〔２〕這種將周公居東理解爲周公東征的看法得到許多學者的支持，如

趙光賢教授曾撰文肯定僞孔傳的解釋，認爲它雖非孔安國所作，但此處的解釋“不僅

有《説文》爲根據，而且有《逸周書》爲根據，這説明它的解釋並非杜撰”， 〔３〕汪中的《周

公居東證》一文亦論證説：“（周公）念社稷新造，旋遭大喪，自以王室懿親，身爲塚宰，

踐阼而治，以填天下。 而三叔覬主少國疑，大臣未附，苟肆惡言，詿誤百姓，相率拒命，

以濟其奸。 周公秉國之鈞，禮樂征伐皆自己出，傷丕基之將墜，憂四方之不甯，龔行天

罰，以執有罪，是誠不得已者也……必若所言，流言一至，公即避位；流言再至，公得不

殺身乎？ 釋萬乘之國而爲匹夫，以遯於野，一死士之力足以制之，是豈不爲之寒心

哉！” 〔４〕至於毛奇齡則在《尚書廣聽録》列舉大量證據，論證“周公居東”即爲周公東征

的事實 〔５〕。

·３３·

清華簡《金縢》與周公居東的真相

〔１〕

〔２〕

〔３〕

〔４〕

〔５〕

曾運乾： 《尚書正讀》第１４３頁，中華書局１９６４年。
《十三經注疏》影印本第３９４頁下。

趙光賢：《説〈尚書·金縢〉篇》，《古史考辨》第５８頁，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７年。 趙先生在文中還
列舉了各種證據，證明東征之説是正確的，而避居與奔楚之説是不可信的。

見汪中《述學》，《清經解》卷八○○，影印本第５册，第２４４—２４５頁，上海書店１９８８年。

毛奇齡《尚書廣聽録》卷三：“按：禄父之畔與三叔流言不是兩時，《孟子》：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
畔。 是管叔流言時殷已畔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 明在一時。 《金縢》但言流言而不言畔者，

以成王疑公，在流言不在畔耳。 豈有流言兩年而然後畔者！ 此不然一也。 管叔既與禄父畔，則無容避
居坐視致二年之久，萬一其勢已成，則東征三年何益矣！ 不然二也。 此云居東二年，而《豳風》東征之
詩則恰云‘自我不見，於今三年’，《正義》謂居東實二年，而行役者合去來計之，則有三年。 是兩經所言
彼此恰合，則真一事矣。 不然，豈有避居如是久，東征又如是久，動輙以三年二年計者！ 其不然三也。

惟居東即東征，故但稱東一字而其地已見，以三監在國東也，其又稱東山，謂太行山之東，即戰國所稱
山東者，以三監衛地，在太行東也。 若避居於東，則是何東？ 以爲東都，則是時殷頑未遷，洛邑尚未成
也；以爲東魯，則魯公未之國，周公則留國于周，終身未嘗一至魯也。 不然四也。 且避者避位而（轉下頁）



不過仔細分析起來，這幾種説法也有其疑竇之處。 周公東征，從來都説是三年東

征，但是此處卻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顯然與史實不符。 爲了解決這一矛盾，孔

穎達在《尚書正義》中提出：“此言二年者，《詩》言初去及來，凡經三年，此直數居東之

年，除其去年，故二年也。” 〔１〕〔１〕但是這一解釋顯然比較牽強，難以獲得學者們的普遍

承認。

二、周公待罪居東諸説

關於周公居東的另一派通行解釋以馬融、鄭玄爲代表，他們把 “辟”字理解爲

“避”，把“居東”理解爲“避居東都” 〔２〕，如鄭玄言：“我今不避孺子而去，我先王以謙謙

爲德，我反有欲位之謗，無以告我先王。” 〔３〕馬、鄭都把辟字解爲避位，説周公因避居

東都待罪，表明周公對管、蔡流言採取消極的態度。 至於“罪人”，鄭玄則認爲是指周

公的屬黨。 如對於《詩·豳風·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一句，鄭箋云：“時周公竟

武王之喪，欲攝政，成周道，致太平之功，管叔、蔡叔等流言云：公將不利於孺子。 成王

不知其意，而多罪其屬党”，孔穎達疏《鴟鴞》一詩時概括鄭玄的見解説：“周公將欲攝

政，管、蔡流言，周公乃避之，出居於東都。 周公之屬黨與知將攝政者，見公之出，亦皆

奔亡。 至明年，乃爲成王所得，此臣無罪而成王罪之，罰殺無辜，是爲國之亂政。” 〔４〕

這是第五種説法。

第六種説法可以江聲爲代表，他在《尚書集注音疏》中説：“案：《史記》以公實不避

·４３·

出土文獻（第一輯）

〔１〕

〔１〕

〔２〕

〔３〕

〔４〕

（接上頁）去，猶今云避賢也，塚宰去位亦一大事，而乃成王不留，二公不留，豈任其自去耶？ 然且避之至二年

矣，從來道公事者，祗有東征三年一事，並無避位二年一事，此真後人妄談，爲經傳所絶無者！ 不然五
也。 且夫罪人亦難稱矣，亦惟與禄父偕畔，始名罪人，故《正義》云管叔疑公有異志，由不識大聖耳。 但
啓商共畔，其罪爲重。 今乃但知流言爲管、蔡，而遽曰罪人斯得，則所云罪者誰罪之，所云得者誰得之？

不然六也。 且《鴟鴞》之詩，管、蔡既誅之詩也，所宜更防者，殷頑未靖耳。 此正營洛遷民，爲《召誥》、
《洛誥》、《多士》、《多方》所張本。 而如曰《鴟鴞》爲東征以前之詩，則“既取我子，毋毀我室”何以爲解？

夫《詩》之東征三年，即《書》之居東二年；《詩》之‘既取我子’，即《書》之‘罪人斯得’，而今皆反之。 其不
然七也。 且鄭氏創是説，亦未就《尚書》經文一計之耳，且其説甚荒唐，不可訓……其不然八也。”見（臺
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６６册，第６６１—６６２頁）。

見四部要籍注疏叢刊《尚書》第３１８頁，中華書局１９９８年。
《經典釋文》卷四，第４６頁，中華書局１９８３年。

見《豳譜》疏所引，《十三經注疏》影印本第３８８頁下。 “無以告”三字原作“無怨於”，此從阮元《校勘記》

而改。
《十三經注疏》影印本第３９４頁下。



而説所以不避之意；鄭注以公實避而説不得不避之意。 誼雖相反，其讀則均爲避也。”

但江聲對於這二者都不採納。 他遵從《説文》之説，訓“辟”爲治，認爲“我之不辟”意爲

“我之所以不治流言之事”，並没有針對三叔之意，其理由是“蓋流言雖出於三叔，而公

與三叔同母兄弟，不虞三叔之叛己，雖聞流言，不料其出於三叔，且下云‘罪人斯得’，

則居東之時方始審知流言之所自來，初時固未知也。 然則公言‘我之不辟’，但謂不窮

治流言之事，非謂不治三叔之罪也”。 〔１〕這一理解與僞孔傳、司馬遷不同，也與馬融

和鄭玄相異。 至於“居東”，江聲深信“周公遭流言，實有避居東國之事，居東寔是避

居，非東征也”，至於“罪人”，是指那些散佈流言者，周公居東二年的一個目的，就是要

查明流言的來龍去脈：“‘罪人’謂流言者，初聞流言，未知所自出，居東二年，探得其

寔，知其出於三叔，故曰‘罪人斯得’。”他認爲鄭玄將“罪人”解爲周公屬黨的説法“殊

荒誕不經”，因此他“不敢曲從”。 〔２〕

第七種解釋可以項安世的理解爲代表，《書經傳説彙纂》卷十二引用了他的意

見：“項氏安世曰：孔氏謂辟者行法也，居東則東征也。 信然，則周公誅謗以滅口，豈

所以自明於天下哉！ 予嘗反復本文，則鄭説爲是。 蓋周室初基，中外未定，流言乘

間而作，成王疑於上，國人疑於下，周公苟不避之，禍亂忽發，家國傾危，將無以見先

王於地下矣。 周公之與二公，蓋一體也，故密與二公謀之，使二公居中鎮撫國事，而

身自東出避之，因以寧輯東夏。 但不居中，則不利之謗自息，而亂無從生矣。 故周

公居東二年，外變不起而内論亦明，向者倡爲流言謀作禍亂之人遂得主名，内外之

人始知其爲管叔之罪也。” 〔３〕項氏解“辟”爲“避”，解“居東”爲避居於東，均與馬融、

鄭玄相同，但把“罪人”解爲“倡爲流言謀作禍亂之人”，則與鄭玄解爲“周公之屬黨”

相異。

第八種理解可以蔡沈的《書集傳》爲代表，蔡沈也同意鄭玄把“辟”讀爲“避東以待

罪”等觀點，但是對於居東的具體地點，他不同意鄭玄的解釋，而主張“居東”是“居國

之東”，亦即國都之東。 對於“罪人”，蔡沈則認爲是“管、蔡等人”。 “罪人斯得”是“二

年之後，王始知流言之爲管、蔡。 斯得者，遲之之辭也”。 〔４〕

第九種解釋與蔡沈《書集傳》大致相似，但認爲始知流言的不是成王而是周公。

如俞樾曾言：“經文止言居東，則非東征也。 故上文‘我之弗辟’，馬、鄭皆以爲避居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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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書集注音疏》卷六，四部要籍注疏叢刊《尚書》第１６１５頁。

四部要籍注疏叢刊《尚書》第１６１６頁。

四部要籍注疏叢刊《尚書》第８５５頁。

蔡沈： 《書集傳》，《四書五經》影印本，第１册，第８０—８１頁，中國書店１９８４年。



都。 此文‘罪人斯得’，其非謂誅管、蔡，明矣……今按：‘罪人斯得’之文即承周公居東

二年之後，是周公得之，而非成王得之也。 所謂得之者，謂得流言之所自起也。 上文

曰‘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國’，此自史臣事後紀實之辭，若當其時，則但聞‘公將不利

於孺子’之言播滿國中，其倡自何人，傳自何地，非獨成王與二公不知，雖周公亦不知

也。 及居東二年，乃始知造作流言者實爲管、蔡，故曰‘罪人斯得’……‘罪人斯得’者，

言盡得其主名也……周公既至商奄，與東人相習，故能盡得其狀，而王與二公則猶未

之知也，此當日之情事。 故於其避居東也，可見周公之仁；而於罪人之盡得也，可見周

公之智。” 〔１〕俞樾認爲周公在避居商奄二年之後查清了流言的來龍去脈，這一“避”一

“得”，盡顯周公的“仁”與“智”，亦可備一家之説。

第十種解釋可以孔廣森爲代表，孔氏同意司馬遷對於“辟”字的解釋，認爲衹有這

樣理解纔能文義通順，他進一步認爲此處的“避”與上古禪讓制度下的避位儀式有關：

“昔者舜避堯之子于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于陽城，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 所謂避

者，其義如此。”周公之所以没有避位，是“恐天下之人不若夏人之謳歌啟而若唐人之

從舜，虞人之從禹，是時將無以告我先王。 故留輔沖子，以繫天下之望。 《春秋》傳曰：

周公曷爲不之魯？ 欲天下之一乎周也。 亦此意也。”至於此後的居東二年，孔廣森則

認爲是“其後不得已居東二年，以靖流言之難”，則是又採用了鄭説。 〔２〕

第十一種解釋是把“居東”理解爲避位居豳。 如牟庭《同文尚書》卷十四也把“避”

理解爲“避位”，牟氏稱：“周公位在人臣，而被首惡之名，少主危疑於上，百官萬民惶惑

於下，公獨抱不測之罪，方恐懼戰慄之不暇，而敢赫然發怒，取彼言者而行法焉，有是

理乎！ 夫其言之虚實，人未能爲公分明之也，雖獲其人，豈公所當得快意而行法乎！

況三叔之流言，爲鬼爲蜮，不可得指名也，其蹤迹安起，則未有知之者也，是以罪人斯

得，猶待二年之後，而今者變起倉卒，一旦之間，不知罪人在誰家，乃欲以法法何人乎！

豈有周公而若此跋扈，若此狂悖者乎！”至於周公避位待罪的地點，牟氏則認爲應該是

郇國之豳邑：“居東謂居豳也。 周公已告二公，遂出奔避居於豳。 豳在豐鎬之東，故曰

居東也。”他還認爲所謂的“周公奔楚”實爲“周公奔豳”之誤。 〔３〕

第十二種解釋可以《墨子》一書爲代表，《墨子·耕柱》篇言：“古者周公旦非關叔；

辭三公，東處於商蓋。” 〔４〕關叔即是管叔，商蓋就是商奄，原爲商朝的屬國，在曲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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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樾：《群經平議》五，收入《清經解續編》卷一三六六，上海書店影印本第１０５０頁，１９８８年。

孔廣森：《經學卮言》，《清經解》影印本第４册，第８２７頁，上海書店１９８８年。

牟庭：《同文尚書》第７３６—７５０頁，齊魯書社１９８１年。

孫詒讓：《墨子閒詁》卷十一，第３９６頁，中華書局１９８６年。



帶，後被封給魯國。 很多學者認爲《墨子》的這一叙述是有關周公避居於東的最早史

料。 〔１〕多數學者都把《墨子》此句理解爲周公避居於商奄，這可以説是關於“居東”地

點的另一種解釋。

第十三種解釋可以芝加哥大學夏含夷教授爲代表，夏含夷的觀點與《墨子·耕

柱》篇比較相近，他也認爲周公居東是由於周成王疑己，居東的地方則是“蓋”，“蓋”又

寫作“奄”，即同音之别字，而奄即爲曲阜一帶，周公居東之地乃是他的封國魯。 不過

夏氏認爲周公居東的時間應當是周公在攝政七年還政於成王之後， 〔２〕則與其他學者

不同。

第十四種解釋可以郝敬爲代表。 郝氏認爲：“辟與避同，謂去位也……東謂殷

土，管叔監殷在東，周京在西，謂中原爲東也。 是時成王因流言疑公，公處此，唯有

去位。 不然，内疑而外叛，禍將大。 所謂‘無以告我先王者’，公之慮遠矣。”周公之

所以要避居於東，是有其特殊的用心：“東方初定，人情叵測。 公知流言自東來，有

變必以西討爲名，不若因而就之，果事由管叔，則以兄弟之誼感之。 變起可親察其

情形，諺云：‘百聞不如一見。’”依郝氏此説，周公居東的一個重要目的是要以兄弟

之義去感化管叔。 至於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郝氏則認爲是指周成王與太

公、召公誅殺管叔，而周公並没有參與。 “公居東，叔叛，王疑公党叔，故取叔，必不

使公知。 公知，亦不敢爲叔請。 進無以白于王，退無以解于兄。” 〔３〕這也可以説是

一種很奇特的解釋。

三、周公奔楚諸説

與周公居東相聯繫，文獻中還有一種關於周公奔楚的傳聞。 周公奔楚有無其事，

周公奔楚與周公居東是什麼關係，亦成爲千百年來的一個疑案。

有關周公奔楚的傳説，主要見於《史記· 蒙恬列傳》、《史記·魯周公世家》及《論

衡》的相關論述。 如《蒙恬列傳》言：“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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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王鳴盛《尚書後案》（《清經解》卷四一六，上海書店影印本第１１８頁）言：“鄭以居東爲避居東都者，據
《墨子》等書，周公實有避居事。”汪中《周公居東證》（見《述學》，《清經解》本）言：“避之爲説，實以此言
爲之。”

夏含夷：《周公居東新説———兼論〈召誥〉、〈君奭〉著作背景和意旨》，《古史異觀》第３１６頁，上海古籍出
版社２００５年。

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５２册所收郝敬《尚書辯解》卷五，第１７２頁，齊魯書社１９９７年。



‘王未有識，是旦執事。 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 及王能治

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爲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

楚。 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爲亂乎！’殺言之者而反

周公旦。”《史記· 魯周公世家》則言：“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

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 成王病有瘳。 及成王用事，

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 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而《論衡·感類》篇則

提到：“古文家以武王崩，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周公奔楚。” 〔１〕於是

“周公奔楚”亦成爲一種流傳甚廣的觀點。 這可以説是第十五種解釋。

對於這一種説法，譙周曾批駁説：“秦既燔書，時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本末，乃云

‘成王少時病，周公禱河欲代王死，藏祝策於府。 成王用事，人讒周公，周公奔楚。 成

王發府見策，乃迎周公。” 〔２〕譙周認爲周公奔楚這一説法的出現是由於秦代的焚書，

使相關典籍缺失，後人由於不瞭解金縢之事的真相，從而出現的一種誤解。 應該説譙

周的這一批駁是很有説服力的，也有不少學者支持這一觀點， 〔３〕但是也有人相信有

周公奔楚這一事件，如司馬貞雖然承認周公奔楚之説經典無文，但卻認爲“其事或别

有所出”。 〔４〕

至於周公居東與周公奔楚之間的關係，多數學者認爲這二者是一回事，衹是理解

不同而已。 對此俞正燮的《癸巳類稿》之“周公奔楚義”曾有詳細討論。 〔５〕

四川大學的徐中舒先生則同意周公奔楚説，並認爲周公適楚與周公居東是不同

的兩件事，“周公適楚，及管、蔡流言，周公居東，本爲二事。 《史記》及《論衡》所稱乃傅

會此説而成書”，周公奔楚之説“當有所本”。 至於周公奔楚的原因，徐先生則提出了

一種假設：“案：《牧誓》稱從武王伐紂之師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此諸族大

都皆在西南。 此可見周之勝殷，實有賴於此。 其後武庚叛，周公奔楚者，或即挾南方

諸族之力以爲征服東方之準備。” 〔６〕徐先生也承認這種説法没有什麼依據，但認爲

“亦不失爲一有理解之解釋”。 這可以算是有關討論的第十六種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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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暉：《論衡校釋》第７８８頁，中華書局１９９６年。
《史記索隱》引。 見《史記》標點本第１５２０頁，中華書局標點本，１９８２年。

周書燦：《周公奔楚史事縷析》（《邢臺師範高專學報》２００１年第２期）就引用了吕子進、葉適、松井石德
等人的相關意見。

見《史記》標點本第１５２０頁，中華書局１９８２年。
《癸巳類稿》卷一，第１８—１９頁，商務印書館１９５７年。

見徐中舒《殷周之際史跡之檢討》的 “周公奔楚”部分， 《徐中舒史學論文選》第６７１頁，中華書局

１９９８年。



四、清華簡《金縢》與周公居東的真相

從以上的各種解釋中我們可以看出，關於“周公居東”的説法林林總總，讓人目迷

五色，無所適從。 這一狀況表明，僅僅依靠現有的文獻，學者們很難能對這一問題達

成共識。 要瞭解周公居東的真相，還有賴於更多新材料的發現。

這一轉機終於到來了，這就是清華簡《尚書·金縢》篇的重新面世。

２００８年７月，清華大學接受校友捐贈，入藏了一批流失境外的古代竹簡，近兩年

來，這批被人們稱爲清華簡的珍貴材料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媒體也進行了大

量的報導。 據統計，清華簡總數爲２３８８枚（含殘片），其時代爲西元前３０５年左右，屬

於戰國中期偏晚。 根據目前初步的編排結果，清華簡總共約有６４篇文獻，其中多爲

經、史一類的典籍，涉及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内容，其中尤以《尚書》的重新發現最爲

引人注目。 衆所周知，目前傳世的今文《尚書》係漢初由伏生所傳下來的，爲秦火之

餘，而古文《尚書》則已公認爲僞書，而現在新入藏的清華簡由於屬戰國時期的寫本，

未經秦火的劫難，更能體現《尚書》的原貌，因此它對於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的研究，其

作用難以估量。

據介紹，清華簡中就有《尚書》的《金縢》篇，該篇雖然目前還尚未正式整理公佈，

不過根據李學勤先生的介紹，清華簡《金縢》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價值。 該篇簡總共

有１４支，簡長４５釐米，在竹簡的簡背還有次序編號；另外清華簡《金縢》還有一個很重

要的特點就是有自己的篇題，長達１４字，題作 “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

志” 〔１〕，也十分令人稱奇。 我們知道，關於《金縢》篇，《尚書序》中曾説：“武王有疾，周

公作《金縢》。” 〔２〕明確提到了《金縢》的篇名，而清華簡《金縢》的篇題與此完全不同，

表明該篇的抄寫者没有見到《書序》，否則就不會是這樣一個篇名了。

另外，清華簡《金縢》還有一個很特殊的地方，就是没有傳世《尚書·金縢》中涉及

占卜的文句，而《史記·魯周公世家》所引該篇是有那些内容的。 由此看來，清華簡與

傳世本《金縢》有可能分屬於不同的傳流系統。

清華簡《金縢》的簡文與傳世本有不少異文，有些異文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如

關係到“周公居東”這一内容時，簡文即與傳世本有許多不同，特别是傳世本在涉及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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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學勤：《清華簡九篇綜述》，《文物》２０１０年第５期。
《十三經注疏》影印本第１９５頁。



公居東的時間時都毫無例外地作“周公居東二年”，但是清華簡《金縢》則是作“居東三

年”，這一記載意義十分重大，也給我們揭開了周公居東的迷霧。 如果周公是居東三

年，那麼有關周公居東的真實目的衹可能是東征，也正好與周公東征三年相契合。 可

見僞孔傳等把周公居東解釋爲“周公東征”是正確的，而馬融、鄭玄等人將之理解爲周

公待罪於東，則未必是歷史的真相。 至於後出的周公奔楚之説，本没有什麼文獻依

據，很可能確如譙周所説，是由於後人不瞭解金縢之事的真相，從而出現的一種誤解。

總之，清華簡《金縢》在很大程度上替我們揭開了周公居東的歷史真相，使我們可

以正確評判歷代學者有關這一問題的各種見解，也使我們對於周初的歷史可以有更

深入的理解。 相信清華簡《金縢》還會在很多方面改變我們對於周初歷史的認識。

五、餘　　論

既然周公居東是周公東征，在考察了歷代學者有關周公居東問題的各種説法之

後，有一個問題很讓我們感興趣，那就是如何看待宋元學者與清代學者有關這一問題

的已有研究成果？

應該説，這一問題本身並没有一個非常明確的答案。 清代有一些學者也力主周

公東征説，如我們前面已引到的毛奇齡、汪中等人；至於宋元學者中，蔡沈的《書集傳》

則主張周公待罪避東之説。 不過從總的學術風氣來看，清代學者與宋元學者的有關

論述還是存在明顯的差異。

我們知道，蔡沈的《書集傳》一書在很多方面吸收了朱子有關《尚書》問題的各種

見解，朱子本人對於“周公居東”的看法前後是有所不同的，在《金縢説》中，朱子曾指

出“管叔及其群弟”至“不利於孺子”一段，即《大誥》所謂三監及淮夷叛亂，“其稱兵舉

事必以誅周公爲辭，若王敦之於劉隗、刁協爾”。 而“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則

是“殺武庚，致辟管叔于商等事 〔１〕，可見朱子曾經同意僞孔傳的解釋，認爲周公居東

即爲周公東征。 但是朱子在《答蔡仲默書》中則改變了自己的意見，認爲：“弗辟之説，

只從鄭氏爲是……是時三叔方流言于國，周公處兄弟骨肉之間，豈應以片言半語便遽

然興師以征之？ 聖人氣象，大不如此。” 〔２〕後來蔡氏作《書集傳》，即採用了朱子後面

的這種意見，認爲周公是避位於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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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根據我們所瞭解的情況，在關於周公居東問題的理解上，宋元時期的許多

學者與蔡沈有很大的不同。 如蘇軾《書傳》言：“辟，誅也。 管叔之當誅者，挾殷以叛

也。” 〔１〕錢時《融堂書解》卷十一言：“辟者法也，將刑之也……管、蔡之徒包藏禍心，挾

外寇以危宗社，‘不利孺子’乃其作亂之辭。” 〔２〕林之奇的《尚書全解》卷二六言：“故周

公告二公曰：我不以法而治此叛黨，則將無以告我先王。 故其兄弟之親有所不敢避

也。 ……周公既以此言告二公，於是遂率兵而東征，其居東至於二年，然後武庚、三叔

咸服其辜。 故曰‘罪人斯得’也。” 〔３〕

對於周公在流言面前爲什麼採取的是東征，而不是避位待罪，宋元時期的許多學

者也做了很好的闡釋：如錢時指出：“然則公之東征也，非爲流言而征也，流言而四國

叛，爲成王而征也，爲有周宗社而征也。” 〔４〕董鼎《書蔡氏傳輯録纂注》卷四言：“周公

之志，非爲身謀也，爲先王謀也；非爲先王謀也，以身任天下之重也。” 〔５〕陳大猷也指

出：“四國之變，征之少緩，則蔓延莫遏。 周公豈敢顧一己之小嫌，忘宗社之大計

邪！” 〔６〕應該説，這些分析對於我們認識周公東征的決策有很好的幫助。

對於馬融、鄭玄主張周公待罪於東的説法，宋元時期的許多學者也予以了批駁。

如王柏言：“周公以公天下爲心，征誅之事，固不得以私恩而姑息。 曰公避之而居東，

非知公者。” 〔７〕董鼎《書蔡氏傳輯録纂注》卷四更是認爲“若馬、鄭以爲東行避謗，乃鄙

生腐儒不達時務之説，可不辨而自明”。 〔８〕吕祖謙《東萊書説》言：“‘我之弗避，無以

告我先王’，見周公之不得已也。 舜之待象，周公之待管、蔡，其事雖異，其心則一，何

者？ 象欲害舜，不過舜之一身耳。 當成王之幼，安危之機，正決於此，事關社稷，豈得

不誅！ 故舜之不藏怒宿怨，與周公用辟，一也。” 〔９〕

相反，清代學者則大都宗奉馬融、鄭玄之説，視“周公居東”爲周公待罪於東。 清

代學者之所以普遍有這種看法，是與其學術氛圍密切相關。 清代學者有關《尚書》研

究的一大貢獻，是進一步證明了古文《尚書》及僞孔傳出於六朝人僞作，這是他們的一

大貢獻，但他們也因此往往對於僞孔傳棄之不顧，這一做法並不妥當，實際上僞孔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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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有很多很好的意見，如本文所討論的“周公居東”即是很好的一例。 與此同時，清

人對於漢代的學術尤其是鄭玄的注經成果過於迷信，因此在有關周公居東問題的討

論中，他們寧信鄭玄之錯誤觀點，而不肯承認僞孔傳的正確理解。 相比較而言，宋元

時期的學者較少受漢代學術的束縛，因此其解經更能從經書原文出發，故有不少很好

的意見。 可見，宋元時期學者們的解經成果也很值得我們借鑒和繼承。

附記：本文曾於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５日在北京師範大學“商周文明學術研討會”上

宣讀。

（劉國忠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副教授，北京，１０００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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